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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第九十七次臨時校務會議紀錄 

時    間： 101 年 11 月 21 日（星期三）下午 1時 30 分 

地    點： 明倫館國際會議廳 

主    席︰ 黃秀梨校長                              記錄：陳寶芳組長                      

出席人員︰黃秀梨校長、盛華副校長、潘愷副校長、黃奕清教務長、李玉嬋學務長、李烱三 

          總務長、黃衍文研發長、郭素珍院長兼系主任、黃衍文院長、林綺雲院長兼所長、 

          王健珍主任、黃韻如主任、吳素鳳主任、陳楚杰主任、段慧瑩主任、郭堉圻主任、 

          江蔚文主任、李明德所長、楊義良所長、許承先所長、祝國忠主任、陳建和主任、 

          高千惠主任兼所長、葉賢忠主秘、陳惠娟主任、王淑君館主任、林惠如老師、李 

          慈音老師、戎瑾如老師、周成蕙老師、王采芷老師、葉美玲老師、劉玟宜老師、. 

          鄭夙芬老師、鍾聿琳老師、梁淑媛老師、魏秀靜老師、張蓓貞老師、盧玉贏老師、 

          楊金寶老師、林敏慧老師、黃馨慧老師、賴世炯老師、謝碧晴老師、林東正老師、 

          蘇慧芳老師、湯幸芬老師、陳依兌老師、張善穎老師、陳明毅老師、黃添銓老師、 

          武麗君女士、許慶嵐先生、唐錦昌先生、方婷女士、學生會謝秉耕、畢聯會楊佳 

          馨、運動保健系系學會黃琇冠、資訊管理系系學會鄭怡芳、 

請   假:  林寬佳主任(公假)、李皎正所長(公假)、林宜信所長(公假)、邱秀渝老師、邱淑 

          芬老師(公假)、曹麗英老師(公假)、林佩芬老師(公假)、蔡秀鸞老師(公假)、高 

          美玲老師(公假)、徐曼瑩老師(公假)、楊瑞珍老師、.許麗齡老師(公假)、謝楠楨 

          老師、張宏哲老師、方文熙老師、陳宏亮老師(公假)、楊金寶老師(公假)、林敏 

          慧老師(公假)、邱瓊慧老師、彭雪英老師(公假)、曾煥棠老師、吳庶深老師(公 

          假)、童寶娟老師(公假)、高美媚老師、劉介宇老師(公假)、邱慧洳老師(公假)、 

          護理系系學會柳淯珊(公假)、健康事業管理系系學會吳嘉凱、護理研究所學會李 

          梅琛(公假)、嬰幼兒保育系系學會陳敏雯(公假)、運動保健研究所所學會林郁斌 

          (公假) 

 

 

壹、主席致詞: (略) 

貳、確認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無異議通過) 

参、提案討論: 

 

提案一：…………………………………………………【提案單位：秘書室/潘愷副校長】 

案由：擬請確認並推選校長遴選委員會教師代表八名及行政人員代表一名，校友代表五名及

社會公正人士四名之當選名單。提請   討論。【如附第 4-8 頁】 

說明： 

(一) 依據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校長遴選辦法(如附)第二條及依據 10 月 3 日第 96 次校

務會議決議辦理。校長遴選辦法第二條第一款:教師代表八人：由本校編制內專任教

師，以三學院及通識教育中心各為單位，採無記名限制連記法或單記法，由護理學

院互選產生三人，健康事業管理學院互選產生二人，人類發展與健康學院互選產生

二人，通識教育中心互選產生一人，送校務會議。餘依各單位得票數高低依序為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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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委員。 

行政人員代表一人：由編制內研究人員、助教、職員、稀少性科技人員及軍訓人員

以無記名單記法方式，互選產生一人，送校務會議。餘依得票數高低依序為候補委

員。 

(二) 依據 101.10.31 校長遴選委員會教師代表八名及行政人員代表選舉之開票排序公告

【如附第 7頁】辦理 

(三) 依據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校長遴選辦法(如附)第二條及依據 10 月 3 日第 96 次校

務會議決議辦理。校長遴選辦法第二條第二款: 校友代表五人及社會公正人士四

人：校友代表五人及社會公正人士四人：由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十人以上連署，並

須徵求被推薦人同意，一併送請校務會議以無記名限制連記法投票選出擔任之。餘

依得票數高低依序為候補委員。 

(四) 依據 101.11.16 校長遴選委員會校友代表五名及社會公正人士四名選舉之開票排序

公告【如附第 8頁】辦理。 

(五) 另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台南大學黃秀霜校長、淡江大學張家宜校長、教育部陳

德華常務次長。  

決議：(一) 校長遴選委員會當選名單如下： 

           1. 教師代表八人，護理學院三人，依開票排序，正取為鍾聿琳教授（女）、徐曼

瑩教授（女）、李皎正教授（女）三人，備取依票數高低依序為蔡秀鸞教授、

郭素珍教授、林惠如教授；健康事業管理學院二人，依開票排序，正取為祝

國忠教授（男）、陳楚杰教授（男）二人，備取依票數高低依序為趙蕙芬教授、

林東正教授；人類發展與健康學院二人，依開票排序，正取為黃奕清教授

（男）、楊金寶教授（女），備取依票數高低依序為吳庶深教授、楊義良教授；

通識教育中心一人，依開票排序，正取為張善穎教授（男），因僅一人得票，

其餘皆 0票，無備取人選。 

 2. 行政人員代表一人，依開票排序，正取為王淑卿女士（女），備取依票數高低

依序為廖惠娟女士、舒方女士。 

 3. 校友代表五人，依開票排序，正取為林壽惠女士（女）、沈 蓉女士（女）、何

雪華女士（女）、方俊凱先生（男）、蔡佩玫女士（女），備取依票數高低依序

為陳嘉琦女士、盧美秀女士、陳慶華先生、殷東成先生、陳彩鳳女士。 

           4. 社會公正人士四人，依開票排序，正取為黃榮村先生（男）、翁林仲先生（男）、

楊國賜先生（男）、黎建球先生（男）、備取依票數高低依序為包家駒先生、 

張博雅女士、張聖原先生、  項  潔先生、葉明陽先生。 

            (二)  正取人選因故出缺，將由備取人選依序遞補。 

(三)  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台南大學黃秀霜校長（女）、淡江大學張家宜校長（女）、

教育部陳德華常務次長（男）。  

            (四)  本次校長遴選委員會教師代表八人，行政人員代表一人，校友代表五人，社會公 

          正人士四人，及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計 21 人，其中男性代表九人，符合單

一性別需達三分之一的規定。 

      (五) 俟本會議通過陳核校長後，將發聘書給各委員代表，並於 20 日內召開校長遴選

委員會議，後續校長遴選作業將由人事室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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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提案單位：教務處/黃奕清教務長】 

案由：擬報部續提 103 學年度新設「語言治療與聽力學系」，請 討論。【如附第 9-12 頁】 

說明： 

一、 本案原為102 學年度新設案，教育部審查未通過，審查結果如附件(一) 【如附第9頁】 

二、 聽語所經研議後擬續提103 學年度新設案，聽語所所務會議記錄及人康學院院務會議記

錄，如附件(二)(三)【如附第10-16頁】。 

三、本案業經101年10月3日業務會報提案通過，且決議本案為續提案不需要外審，如附件(四)

【如附第17-18頁】。 

四、本案若經校務會議通過，由教務處於總量作業103 學年度第一階段(約為101 年12 月)

提出申請。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提案單位：教務處/黃奕清教務長】 

案由：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擬配合 103 學年度「語言治療與聽力學系設立案」，統一改名為

「語言治療與聽力學系」，提請 討論。【如附第 19-25 頁】 

說明： 

（一） 「語言治療與聽力學系設立案」業經 101 年 10 月 3 日業務會報通過，將於總量作業

103 學年度第一階段(約為 101 年 12 月)提出申請。 

（二） 承第一點，聽語所為配合「語言治療與聽力學系設立案」，擬統一改名為「語言治療

與聽力學系」。 

（三） 本案經詢問教育部得知，可與「語言治療與聽力學系設立案」同時申請，但需分開

申請，教育部審查時會先審「新設案」，後審「改名案」。 

（四） 本案經業務會報同意，研發處確認本案僅為更名不需再送審查。 

（五） 人康學院院務會議記錄與聽語所所務會議記錄，見附件【如附第 19-25 頁】。 

決議：照案通過。 

 

肆、臨時動議: 

   (ＯＯＯ委員):近年學校迭有法律訴訟案件，事涉學生、廠商、或教職員，不論何種況 

                多數由學校支付律師費用。惟倘係個人不法行為涉及訴訟，並不符合公 

                務人員因公涉訟補助辦法的規定。例如：若同仁於偵察庭或法庭虛偽陳 

                述致遭提告偽證，如果由學校支應律師費用，恐令人質疑是否相關主管 

                涉有教唆偽證之虞，不得不慎。鑑此，建請學校針對支付相關法律費用 

                應依規定研擬支付準則，並請經費稽核委員會加強監督。(依發言條紀錄) 

﹝潘愷副校長﹞：凡由學校所支付之訴訟相關法律費用，均依循相關規定及程序辦理。 

 

伍、散會 (13時5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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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附件 1-1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校長遴選辦法 

中華民國八十五年五月廿三日第十次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八十五年九月十八日台(85)人(一)字第八五０四四九七四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九十年一月十日第三十五次校務會議修正第六條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年一月三十一日台（90）人（一）字第九○○○七四五一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九月十七日第七十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一百零一年十月三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校長遴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九條及本校組織

規程第五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為辦理校長之遴選，設「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置委員二十一人，委員依下列方式產生：（單一性別不得少於三分之一） 

一、學校代表九人： 

(一) 教師代表八人：由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以三學院及通識教育中心各為單位，

採無記名限制連記法或單記法，由護理學院互選產生三人，健康事業管理學院

互選產生二人，人類發展與健康學院互選產生二人，通識教育中心互選產生一

人，送校務會議。餘依各單位得票數高低依序為候補委員。 

(二) 行政人員代表一人：由編制內研究人員、助教、職員、稀少性科技人員及軍訓

人員以無記名單記法方式，互選產生一人，送校務會議。餘依得票數高低依序

為候補委員。 

二、校友代表五人及社會公正人士四人：校友代表五人及社會公正人士四人：由本

校編制內專任教師十人以上連署，並須徵求被推薦人同意，一併送請校務會議

以無記名限制連記法投票選出擔任之。餘依得票數高低依序為候補委員。 

同一連署人推薦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各以二人為限，若有超額連署者，該

連署自動失效。 

社會公正人士被推薦人不得為本校校友，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被推薦人不

得為本校現任專任教職員。 

三、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由學校函請教育部推薦人選。 

本會單一性別委員不足三分之一時，授權由校務會議代表就委員及候補委員斟

酌調整，以符規定。 

第三條  現任校長或代理校長應於本會委員產生後二十日內，邀集委員召開第一次會議，由

委員互選一人為召集人，另一人為副召集人，召集人負責召集會議及擔任主席，並

綜理會務。召集人因故不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理之。 

本會委員為校長候選人，當然喪失委員資格；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經本會確認後，

解除其職務： 

一、因故無法參與遴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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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候選人有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三、有學位論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本會委員有前項不得擔任委員之事由而繼續擔任，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行職務有

偏頗之虞者，經本會議決後，解除委員職務。 

前二項所遺委員職缺，按身分別依本辦法第二條規定遞補之。 

第四條  本校校長候選人除應具教育人員任用條例規定之資格並有參選之意願外，應具下列

條件： 

一、具有高尚品德與情操。 

二、具有前瞻性之教育理念。 

三、具有卓越之教育或學校行政經歷。 

四、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與聲望。 

五、具有爭取及妥善運用資源之能力。 

六、處事公正且能超越政治、宗教、黨派及營利單位等利益。如兼任上述相關職務

者，須書面承諾於應聘校長前放棄。 

第五條  本校校長之遴選依下列程序辦理： 

一、公開徵求： 

凡符合本辦法第四條規定者，得由國內外大專院校專任講師以上之教師、國內

外學術團體推薦、自我推薦或本會委員一人以上推薦之。 

二、資格初審： 

遴選委員應審查被推薦人選是否符合所規定之要件；決定參與下階段之遴選人

選。 

被推薦人名單，本會及相關人員不得對外公開，並依本辦法規定程序議決後，

正式公告資格審查合格之校長候選人名單。 

三、舉辦治校理念說明會： 

本會應安排適當時間與地點，邀請資格審查合格之校長候選人公開說明治校理

念。候選人不得自行舉辦說明會。 

四、行使同意權： 

說明會結束後一週內，本會應由本校編制內講師級以上專任教師分別針對每一

位校長候選人投票行使同意權，同意權之行使採無記名投票方式，以獲得領票

教師三分之一以上同意票之校長候選人至少三人提供本會參考遴選；惟如未逹

三人時，得就其餘候選人再行投票一次，如仍未產生三名人選，則保留已獲通

過同意票之候選人，再依前述各款遴選程序進行遴選，直到另行選出之候選人

名額併同原獲保留之候選人名額合計產生三名以上人選為止。 

五、遴選校長人選： 

本會參考前款行使同意權結果，並經充分討論後，邀請資格審查合格之校長候

選人就其治校理念進行說明與詢答後，由本會委員依本辦法規定程序，以無記

名投票方式議決後，選定一名由學校報請教育部核定聘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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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校長人選因故不能應聘就任時，在經過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之原有校長

候選人中，依得票高低依序遞補一名，由學校報請教育部核定聘任之；若已無獲得

本會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之候選人，則由本會重新遴選之。 

第六條  本會應本獨立自主之精神執行下列任務： 

一、決定候選人產生方式及遴選程序。  

二、公開徵求校長參選人，並接受推薦及審核參選資格。 

三、主動徵求及推薦校長候選人。 

四、公告校長候選人名單，並將各候選人資料分送本校各單位。 

五、舉辦全校教職員工生的座談會及候選人治校理念說明會。 

六、就三人以上之合格候選人進行審議，選定校長人選一人由本校報請教育部聘任

之。 

七、處理其他有關校長遴選之相關事項。 

第七條  校長遴選過程，在遴選結果未公佈前，參與之委員及有關人員應嚴守秘密。但其他

法律另有規定及本會依法決議者，不在此限。本會以召集人為發言人，代表本會就

決議事項對外發言，召集人因故不克發言時，由副召集人代理之。 

本會應將遴選作業所有資料妥善保存。遴選作業完成後移交人事室保管至新任校長

卸職日止。保管期間非經原遴選委員會委員五分之四以上簽名同意，不得公開。但

法令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第八條  本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不得委託他人代理，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含)委員出

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同意始得決議。新任校長人選之議決，應以獲得出

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之最高票者為校長人選。 

本會於新校長就任後自動解散。 

第九條  本會委員為無給職。但校外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支給出席費，並視需要酌支交通費。 

遴選所需費用由年度預算相關經費勻支。 

第十條  本會之事務性工作由人事室擔任之。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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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秘書室附件 2   

  101  年 10  月 31  日  校長遴選委員會  教師代表暨行政人員代表選舉開票排序: 

 

 排序 姓 名 單 位 

 1 鍾聿琳 中西醫結合護理研究所 

 2 徐曼瑩 醫護教育研究所 

護理學院 3 李皎正 醫護教育研究所 

 4 蔡秀鸞 護理系 

 5 郭素珍 護理系 

 6 林惠如 護理系 

 

 

 排序 姓 名 單 位 

 1 祝國忠 資訊管理系 

健康事業管理學院 2 陳楚杰 健康事業管理系 

 3 趙蕙芬 健康事業管理系 

 4 林東正 資訊管理系 

 

 

 排序 姓名 單 位 

 1 黃奕清 運動保健系 

人類發展與健康學院 2 楊金寶 嬰幼兒保育系 

 3 吳庶深 生死教育與輔導研究所 

 4 楊義良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排序 姓 名  

通識教育中心 1 張善穎  

 2  ＊僅 1 人得票，其餘皆 0 票 

 

 

 排序 姓 名 單 位 

行政人員 1 王淑卿 秘書室 

 2 廖惠娟 學生事務處 

 3 舒  方 電子計算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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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 11 月 16  日  校長遴選委員會  校友代表暨社會公正人士選舉開票排序: 

 

 排序 姓 名 

 1 林壽惠 

 2 沈    蓉 

 2 何雪華 

 4 方俊凱 

校友代表 5 蔡佩玫 

 6 陳嘉琦 

 7 盧美秀 

 8 陳慶華 

 9 殷東成 

 10 陳彩鳳 

 

 

 排序 姓 名 

 1 黃榮村 

 2 翁林仲 

 3 楊國賜 

社會公正人士 4 黎建球 

 5 包家駒 

 6 張博雅 

 7 張聖原 

 8 項    潔 

 8 葉明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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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教務處附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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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教務處附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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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教務處附件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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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教務處附件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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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教務處附件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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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教務處附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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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三教務處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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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教務處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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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教務處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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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教務處附件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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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教務處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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